
相矛盾，且具体操作上尚有待完善（如委派会计人员的业绩考

核、再监督和待遇问题），更主要的，这种改革对监督职能的强

化是以牺牲管理职能为代价的，最终会对我国企业的会计工

作产生不利影响。正如我们所强调的，现代经济赋予了会计内

外双重责任：对内，会计要为企业管理者服务，参与企业的管

理决策活动，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对外，会计要对股东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实现会计信息的“忠实表达”。可见，会计

人员完全依赖和完全独立于企业都不利于这两种职能的充分

发挥，而如何合理地设计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理顺会计关系，

实现现代会计人员的责权利相对等，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会计委派制作为一项试点仍在进行中，尽管存在诸多的

问题，其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其所体现的改革会计管

理体制、再造会计关系的思路和方向更是值得称道。我国的情

况很复杂，改革的路子也很艰辛，但只要看清了事物的本质就

能把握前进的方向。就会计而言，要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真正

实现会计公正，就必须从根源着手，实现会计关系的根本变

革。这项改革同样将经历不断的探索和漫长的期待，而且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可以预见的是，会计

关系再造完成之时，便是会计公正实现之日，也正是如此，笔

者对其充满期望和憧憬，因此可将这种新型会计关系下的会

计公正称为“强势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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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股权激励措施在西方国家兴起以来，对股票期权的会

计处理就存在着争议，其中主要的观点有费用观和利润分配

观。在 2006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

份支付》（以下简称“股份支付准则”）后，有人认为，以“公允价

值为基础，股份支付交易费用化”的确认计量原则实质上是倾

向于费用观。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费用观与利润分配观有无

本质区别？本文就此问题进行相关探讨。

一、费用观与利润分配观

费用观认为，股票期权是企业为补偿经理人将来要提供

的服务而发生的一项经济利益的让渡，根据配比原则，应将股

票期权交易相关支出在经理人提供服务的期间确认为企业的

一项费用，并作为企业的成本列入利润表。具体来说，由于授

予经理人的股票期权是有价值的，此价值体现为经理人所提

供的服务的价值（一般以公允价值计量）。换言之，企业将股票

期权授予经理人，从而获得经理人未来将提供的资源———服

务（有人称之为服务性资产），当经理人实际提供服务时，相当

于企业消耗了这一项资源，因此应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费用。费

用观下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为：在初始会计确认日及以后会

计期间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股票期权”科目；经理人

行权时借记“股票期权”科目，贷记“股本”、“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科目。

利润分配观则认为，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一定程度

上是由企业经理人掌控的。换句话说，企业经理人控制着“企

业剩余”（这里可理解为企业利润）。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

初衷就是让经理人参与企业剩余这块“蛋糕”的分享，以此来

激励经理人努力把企业剩余这块“蛋糕”做大。该观点也认为

授予经理人的股票期权具有价值，但此价值等于企业剩余索取

权，而不是经理人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从股票期权授予经理

人起到经理人行权这之间的每个会计期间，经理人都获得了与

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相等的企业利润，虽然这部分利润还留存在

企业中，但实质已为经理人所拥有。当经理人行权后将所持股

票变卖时，就相当于其享有的这部分剩余索取权全部得以实

现。利润分配观下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为：在初始会计确认日

及以后会计期间借记“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相关过渡性科

目（如“职工股票期权”科目）；在经理人或一般员工行权时借

记过渡性科目，贷记“股本”、“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二、对股份支付性质的几点认识

员. 股份支付是为了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在所有权与经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两大主流观点并无本质区别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晓敏 干胜道渊博士生导师冤

【摘要】长期以来，实务界与理论界对股权激励的会计确认主要存在两种观点：费用观和利润分配观。本文认为，从借贷

方关系及股份支付的性质来看，股权激励实质上是企业为减少代理成本而在现有股东与或有潜在股东（经理人）之间进行的

财务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关系属于纳税筹划的范畴。基于此，笔者提出费用观与利润分配观并没有本质区别的观点。

【关键词】股份支付 费用观 利润分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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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高度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者与经营者在经营过

程中有着较为突出的矛盾：所有者期望获取较高的资本增值

额，他们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而经营者执著于个人效用最大

化，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当前利益。这种矛盾便形成了企业在现

代企业制度下的代理问题，而股份支付的激励措施正是为解

决此代理问题而产生的，此措施可促使经营者所有者化。当经

营者所有者化后，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将趋于一致，经理

人的“叛逆”行为就会相应减少，他们将立足于企业的实际情

况、站在股东的角度进行运营决策，从而减少企业的代理成

本。所以，股份支付并不是费用观认为的仅仅是企业对经理人

提供的服务性资产的消耗，也不是利润分配观认为的仅仅是

经理人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而是涉及企业代理成本减

少的交易事项。

圆. 股份支付的实质是现有股东与或有潜在股东（主要指

企业经理人）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股份支付准则规定将股

份支付相关事项确认为成本费用，从会计处理的角度看，可

以称之为费用观，但结合借贷方关系来看，实质上不过是现有

股东与或有潜在股东之间进行的一种财务利益的重新分配。

因为，将股份支付确认为费用后的直接结果是减少了企业利

润，从而使可供现有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减少，但同时却增

加了或有潜在股东的权益（亦即是说，股份支付交易是将现有

股东减少的这部分收益转移给了或有潜在股东），因此，股份

支付实质上并非是费用观所谓的公司利益的让渡，也不是利润

分配观所谓的企业剩余分配，而是两类股东之间利益的重新分

配。按照利润分配观的理解，现有股东的权益会因为或有潜在

股东的分享而被稀释，从而使现有股东的利益遭到损害。但实

际上，股份支付只不过是现有股东将一部分收益暂时转移给

经理人，激励经理人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猿. 股份支付属于企业纳税筹划的范畴。一般情况下，因股

票相关交易引起的股东权益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都是股东

与股东（股东与非股东）通过资本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进行的

直接交易。股份支付虽然也会引起股东权益一方减少、另一方

增加，但不同的是股东与股东（股东与非股东）之间并没有发

生直接交易，而仅仅是企业在会计处理时借方登记“生产成

本”或“管理费用”，减少了现有股东的权益，贷方登记“股本”

等，增加了或有潜在股东的权益。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财

务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因为将相关支出列为税前费用可以减

少企业的相关税费。不过，这一点正是利润分配观所不接受

的。事实上，企业采用股份支付这一激励措施的最终目的是增

加企业利润，而当企业利润增加时，其所得税费用也将随之增

加，因此，企业将相关支出列为税前费用有其合理性，属于纳

税筹划的范畴。

4. 股份支付对传统费用要素的定义和利润分配方式有所

冲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编报财务会计报表的

框架》中对费用要素的定义是：“会计期间内经济利益的减少，

其表现形式为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而引起的所有者权益

的减少，但不包括向所有者进行分配等经济活动引起的所有

者权益减少。”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中对费用的定义也体现着

两大特征：费用的发生一方面会使企业的资源减少，另一方面

会引起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减少。另外，在传统会计中，利润分

配方式有非股利分配和股利分配两种，非股利利润分配方式

的结果也是使所有者权益减少，而股利分配方式的结果是引

起现有所有者权益结构变化。

根据股份支付准则的相关规定，将股份支付费用化并没

有引起所有者权益总额在数量上发生增减变化，这与传统费用

要素的定义及非股利利润分配方式明显相悖。股份支付仅仅引

起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的变化，但这里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的

变化是现有股东未分配利润减少、或有潜在股东权益相应增

加，在这种变化中还隐含着股东结构的变化，因此它也不同于

股利利润分配方式下引起的现有所有者权益结构的变化。

三、举例说明

20伊7年 1月 1日甲公司与 缘名高级管理人员签订了股

份支付协议，协议规定，若当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10%，

则 缘名高级管理人员每人将获得 500股的股票。当日股票的市

场价格为 10元/股。现假设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超过 10%，

则在 20伊7年12月 31日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为：借：管理费用

25 000元；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5 000元。之后行

权日的会计处理为：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5 000

元；贷：股本 2 500元，资本公积———股票溢价 22 500元。

从上述会计分录可知：管理费用增加了 25 000元，这部

分费用是由当期持有企业股票的股东承担的；与此同时，资本

公积也增加了 25 000元，这部分收益是由或有潜在股东获

得。根据会计处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可以很清楚地

看出，在股份支付交易中，来源于原股东收益的 25 000元转

换成了或有潜在股东的权益。所以我们说股份支付交易是现

有股东与或有潜在股东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这种重新分

配又不是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直接交易。另外，甲公司通过

股权激励措施，促使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努力实现当期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超过 10%的目标，那么，企业利润也必将随之增

加，这不仅解决了企业的代理成本问题（企业将授予 5 名高

级管理人员的股份支付计入成本费用），也达到了节税的目

的。此外，根据会计等式“期末资产=期末负债+期初所有者

权益+（当期收入-当期费用）”也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此交

易并未使企业权益总额发生变化，变化的仅仅是所有者结构

及其权益结构，这与传统费用要素的定义和利润分配方式不

相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简单地以借方登记成本费用科

目来断定股份支付准则体现的是费用观或利润分配观，未免

有些偏颇。笔者认为，费用观与利润分配观并不存在本质区

别，应综合考虑借贷方的关系、股份支付交易的性质全面认识

我国的股份支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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